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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委员会副主席恩里克·特尔。奥尔斯特先生

极贯旦J\叨的结呆提出的决议草塞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

主菇

回顾其 1 9 7 4 年 5 月 1 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的第 3201(S-V 工)号和第 3202(S-VI) 号决议， 1 9 7 4 年 1 2 

月 1 2 日载有《各团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 3 2 8 1 ( X立IX) 号决议，以及

1 975 年 9 月 1 6 日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舍作的第 3362(S-VII) 号决议，

又回顾其 1 9 8 0 华 1 2 月 5 日载有《样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的第 35/56 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 3 6 段内规定国际社会将执行《关于科些和技

术促进发展的维也纳行动计划>> 1，主事是为了加强发展中国亥伪科学和技术传力、

改革国际科技关系的现有型态以及加强拼夺国系统在科枝领域和在提供更多咨金方

面曲创作用，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维也纳， 1979 年 8 月 20-31 日>>，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 9-. 1. 21 和更正) ，第七章。

81-3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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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ffiýi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

维也纳行动计划》1 ，

忆及急需发展和加强发展中时髦朱身:固有的科全苦和枝术能力，使它们能适用科

学和技术于自身的发展，以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目前存在的不平等，

重申有必要通过在现有资源之外提供大量新资源等方式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系统

在科技领域的作用，

生旦需要明确拟订旨在加强的国系统效能叫休实际前行动样，特别晏

要着重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能力，

回顾其 1 979 年 1 2 月 1 9 日决定设立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

的第 34/218号决议，

又回顾其下列决定，即筹资系统的长期安排应自 1 982 年开始;而制订临时

安排不应妨碍有关长期安排协最后决定:

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悉员在关于联舍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脊

系统政府间专家组的报告价报告， 4

考虑到按照大会第 34/218 号决议规定，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时基金

将于 1981 年 1 2 月 3 1 日结束，

责申其第 34/218号决议所规定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问委员会的作用，

E 参看大会第 34/218 号块议，第六节，第8 段。

重 参看同上 3 第六节，第 9 段。

参看 A/36/37 (第三部分) ;将以《大会正式记录 E 第二十六届会议， 补

编第 37 号)) (A/36/37)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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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块定按照《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和大会 1979年

12 月 19 日第 34/218 号决议，制定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筹资系统的长

期安排，自 1982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

2 。决定筹资系统的指导原则应当是如下:

(a) 筹资系统，经各国政府要求时，应当资助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本国科学和

技术能力的、范围广阔的各种活动。 应将充分资源分配予《维也纳行动纲领》内

确定的各种活动，包括国家、分区域、区域、区域间和国际各级的活动。 应注意

同发展中国家直接有关的不同种类项目和方案的执行。 此等活动应当是补充双边

性和多边性的科学和技术方案并支助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努力。.应该适当注意有效

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组丁织和机关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各项活动。 将于科学

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问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上根据为了执行《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的维也纳行动计划》而捧出的具体明确的行动提议来完成的业务计划，包括政府

间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所通过的应集中注意的领域在内，将成为筹资系统的活动的总纲;

(b) 在决定筹资系统的资源的性质和水平时，应当计及下列各项考虑:

(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是不对称的;

仁斗 财政资源的提供必须可以预计和持织不断;

日 在联合国系统内现有资源以外还斋要大量资源;

但) 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需要不附带条件的外来资源。

(c) 筹资系统应当是调动、协调、汇集和支付财政资源的机构η 筹资系统应

当是在自愿和普遍基础上组织成的，所有国家都可参加为正式成员国。 筹资系统

的资源应当是由各国给予的捐款和通过该筹资系统可能与国际 区域和其他公私金

融机构作出的财务安排所得资金构成的。 所有成员国应当按照它们的能力捐助筹

资系统。 所有成员国应当参加决定筹资系统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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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筹资系统应当由参加国家捐赠议定数额的资源以使其业务有一稳定基础，

并须具有从各种来资吸引资源的灵活性;

:e) 在块定筹资系统的业务方式时，应当考虑到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临

时墓金的业务所取得的经验;

3 .极其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政府间专家纯的建

议 J 特别是注意到，按照大会第 34/218号决议第六节第 3 段内裁列的标准， 1 9 

83-85 年期间筹资系统核心资源的每年数额应当是 2 亿美元;

4 。决定除其他事项外，应当按照筹资系统财政资源的多少和业务的性质来确

定体制安排;

5. 又决定此种体制安排应当在过渡年， 1982 年内，按照本决议第二节的有

关规定予以议定;

一
一.

6. 决定 1 982 年应视为联合国科学和枝术便进发展筹咨系统的过渡期间;

1 请秘书长在 1 982年第一季内召开一个认捐会议，接受对 198 2 年这

一过渡年的认捐，并在这个范围内，主笠所有国家慷慨捐输，要考虑到联合国科学

和技术便进发展筹资系统政府间专家组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各项建议;

a 决定在不妨碍有关筹资系统的各项休制和财政长期安排的最后协议的情形

下，临时基金的一般业务条款，包括资坏，组织和管理的条款，以及大会第34/218

号决议附件内规定的程序，将在过渡期间仍然适用并应转用于筹资系统;

9. 决定一个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特设政府问全体小组应召开

两届会议，第一届会议从 1982 年 3 月 1 目至5 目，为期一周，第二届从 1982 年

F 参看 A/CN. ] 1/21，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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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2 日至 2 3 日为期两周， 并进一步决定在召开这两届会议之前和在这两届

会议之间的休会期间应充分进行协商工作，以保证使该小组的工作顺利完成;

10. 敦促各国政府保证派高级人员出席这两届会议，其中包括财政领域的专家;

11. 主特设政府间小组拟订其有关筹资系统的体制、组织和财政安排的建议，

并将这些建议提交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问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14 请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问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其建议提交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供其审议和作出决定a


